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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63）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認購理財產品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及二零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二零二四年度擬使用自有

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授權本集團 2024 年度使用自有資金在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

等金融機構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中低風險的理財產品，資金總額不超過 200 億元人民幣，在

此額度內可滾動使用，期限內任一時點的交易金額不超過上述投資額度，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二零

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四十一次會議及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二零二五年度擬使用自有

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授權本集團 2025 年度使用自有資金在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

等金融機構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中低風險的理財產品，資金總額不超過 300 億元人民幣，在

此額度內可滾動使用，期限內任一時點的交易金額不超過上述投資額度，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二零

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茲提述本公司於 2024年 9月 9日發佈的《須予披露交易-認購理財產品》，內容有關於 2024年 5月

9日至 2024年 9月 9日期間，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中興康訊共認購 6 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認購金額

合計為 70 億元人民幣。 

茲提述本公司於 2025年 2月 10日發佈的《須予披露交易-認購理財產品》，內容有關於 2024年 10

月 8日至 2025年 2月 10日期間，本公司認購 8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認購金額合計為 97.37億元人

民幣。 

於 2025年 2月 28日至 2025年 4月 30日期間（“相關期間”），本公司進一步認購 9筆杭州銀行理財

產品，認購金額合計為 111.12億元人民幣。 

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涵義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22 條，由於相關期間每次認購理財產品均與相同交易對手進行並為相似性

質的交易，且於 12個月內完成，該等交易應合併計算，根據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時，

將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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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相關期間進一步認購 9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其中認購第 1筆至第 7筆（序號 1至序號 7）

理財產品金額合併計算未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2025 年 4月 30日，本公司認購第 8筆（序號

8）、第 9筆（序號 9）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與前述 7筆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本次新增認購的 9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與 2024年 9月 9日公告的 6筆杭州銀行理

財產品、2025年 2月 10日公告的 8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

於 25%。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22條，認購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品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

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無須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1、背景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及二零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二零二四年度擬使用自

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授權本集團 2024 年度使用自有資金在銀行、證券公司、基金

公司等金融機構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中低風險的理財產品，資金總額不超過 200 億元人民

幣，在此額度內可滾動使用，期限內任一時點的交易金額不超過上述投資額度，授權有效期自本公

司二零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四十一次會議及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二零二五年度擬使用自

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授權本集團 2025 年度使用自有資金在銀行、證券公司、基金

公司等金融機構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中低風險的理財產品，資金總額不超過 300 億元人民

幣，在此額度內可滾動使用，期限內任一時點的交易金額不超過上述投資額度，授權有效期自本公

司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於 2025年 2月 28日至 2025年 4月 30日期間，本公司進一步認購 9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認購金

額合計為 111.12億元人民幣。 

2、理財產品詳情 

本公司使用自有資金支付認購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品的金額。本次認購的杭州銀行理財產品的主

要條款概述如下： 

序號 產品名稱 認購日期 產品期限 認購本金 

1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2月 28日 15天 15億元人民幣 

2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3月 18日 11天 13.57億元人民幣 

3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3月 18日 102天 2億元人民幣 

4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3月 26日 97天 2億元人民幣 

5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3月 31日 28天 11.55億元人民幣 

6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4月 3日 23天 20億元人民幣 

7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4月 11日 16天 7億元人民幣 

8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4月 30日 24天 30億元人民幣 

9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2025年 4月 30日 24天 10億元人民幣 

 



3 

 

注：以上理財產品的類型均為保本浮動收益型，風險評級均為低風險；預期年化收益率為 0.8%-

2.66%，具體收益率根據市場表現情況確定。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認購的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與 2024年 9月 9日公告之杭州銀行理財產

品、2025年 2月 10日公告之杭州銀行理財產品，累計認購金額為 278.49億元人民幣。 

 

3、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理由及益處 

本集團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審批程序符合《公司理財管理流程》的相關規定，認購該等杭州銀行理

財產品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有資金，將該等資金用於委託理財有利於提升本集團自有資金的使

用效率，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日常運營，同時，通過適度的現金管理，能夠獲得一定的投資收益。 

認購銀行理財產品乃由本集團與杭州銀行經公平磋商後，並參考相關理財產品之市場現行價格按

一般商業條款厘定。本集團已採取足夠措施密切監察理財產品的表現，並不時評估認購銀行理財

產品對本集團日常運營及運營資金的影響。 

鑒於上述情況，董事會認為認購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品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公平合理，並符合本

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4、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涵義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22 條，由於相關期間每次認購理財產品均與相同交易對手進行並為相似性

質的交易，且於 12個月內完成，該等交易應合併計算，根據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

時，將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於相關期間進一步認購 9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其中認購第 1筆至第 7筆（序號 1至序號

7）理財產品金額合併計算未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2025 年 4月 30日，本公司認購第 8筆（序

號 8）、第 9筆（序號 9）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與前述 7筆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分比率

超過 5%但低於 25%。本次新增認購的 9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與 2024年 9月 9日公告的 6筆杭

州銀行理財產品、2025年 2月 10日公告的 8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分比率超

過 5%但低於 25%。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22條，認購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品按合併計算

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無須遵守股東

批准的規定。 

5、一般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致力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 ICT產品及解決方案，集設計、開發、生產、銷售、服務於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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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運營商網絡、政企業務、消費者業務。 

杭州銀行 

杭州銀行成立於 1996年，是中國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杭

州銀行的主營業務包括公司業務、零售業務、小微業務、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以及其他金融服

務。根據本公司可獲取的公開資料，截至 2024年底，杭州銀行主要股東是杭州市財開投資集團

有限公司、紅獅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擁有 18.37%及 11.58%權益。杭州市財開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東為杭州市金融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最終受益人為杭州市財政局。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杭州銀行及其最終受益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

三方，並且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6、釋義 

本公告內，除另有指明者外，以下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立的公司，其股份分別在深圳證券

交易所及香港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杭州銀行 指 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適用的百分比率 指 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下的定義，本公告中所適用的百分比率包括資產比

率、代價（市值）比率、盈利比率、收益比率 

關連人士 指 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相關期間 指 2025 年 2月 28 日至 2025年 4月 30日期間 

該等杭州銀行理

財產品 

指 本公司於相關期間認購的 9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 指 百分比 



5 

 

 

承董事會命  

                                                                      方榕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徐子陽；非執行董事：方榕、閆俊武、諸為民、張
洪；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莊堅勝、王清剛、徐奇鵬。 

 


